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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个小手术后意外身亡
律师介入调解获赔八万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手术后意外身亡

在接受委托后， 我问孙小姐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 你的诉求是什

么？ 她却说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

妈妈的去世太意外、 太冤了……”

经过进一步沟通我了解到， 她

妈妈因为要做肛肠息肉手术而住进

了医院。 当天入院检查时没有任何

问题， 第二天手术也很顺利。 手术

做完 3 个小时之后， 大概晚上 7 点

左右孙小姐还和妈妈通了电话， 说

再过两天就准备要出院了。

没想到当天晚上 9 点 40 分左

右， 孙小姐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

话， 说她母亲在卫生间摔了一跤，

现已送进了 ICU， 人快不行了。

等她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时，

却得到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 而且

这个时候， 医院已经绝口不提摔跤

的事， 这让她感到十分蹊跷， 于是

她在第二天就要求医院封存了病

历。

考虑到一些风俗上的原因， 孙

小姐并未同意对母亲进行尸检。 如

今距离她母亲去世已经过去一个多

月， 医院终于答应协商处理此事。

孙小姐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老实的

人， 也不太会说话， 就想找个人帮

她和医院谈判。

但因为对母亲的死因心存疑

惑， 因此她还不清楚自己的诉求，

只是希望先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

脉。

未尸检处于被动

听到这里， 我觉得这个案件还

是比较棘手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她

的母亲没有进行尸检。

一般来说， 只要进行了尸检，

就可以判断出死因， 并进一步判断

医生是否采取了规范的诊疗措施、

医院是否有过错。 但如果未进行尸

检， 那么司法机关也无法准确地判

断死因及医生的诊疗行为是否规

范。

虽然未进行尸检， 但我还是先

简单看了一下孙小姐提供的材料。

虽说我的医学知识并不丰富， 但已

经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矛盾：

首先， 根据医院的病程记录，

患者的血压和心跳都不是连续记

录， 据此我们认为医院是用按次测

量的电子血压计而非可以连续监测

血压的心电监测设备监测患者的血

压及心跳。

但在之后的抢救记录单中， 病

程记录单却记录了患者的窦性心律

这一数据， 而这是电子血压计无法

监测的。 这显然是一处疑点。

其次， 医院的抢救记录单上写

明 21： 15 分时 ， 患者意识丧失 ，

呼之不应 ， 面色紫绀 ， 血压测不

出。

但在护理记录单上的同一时间

段 ， 却记录着患者的氧饱和度为

88%， 血压为 68/38， 护士还在对

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两个单据上， 同一时间对于患

者情况的记录， 一个显示缺氧、 测

不出血压且意识丧失， 另一个却显

示不缺氧、 测得出血压且患者还在

听取护士的健康指导。 这也是根本

无法解释的矛盾。

上面这两个矛盾都初步地指向

了一个结果 ： 医院的记录存在问

题。

但这些记录问题， 可能只是医

院病历记录不规范， 是一些形式问

题， 这在医疗纠纷中并不是太大的

过错，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

解析……

向医学专家求助

为了进一步确认医院有没有实

质性的责任， 我请教了多位医学专

家， 也查询了医学资料， 最终发现

医院确实存在实质性问题：

首先， 手术后的意外发生于晚

上 20:35 分 ， 21:15 分患者被送进

ICU， 由住院医师记录了整个病

程。

病程记录上载明 “患者解大便

起身时发生低血压， 考虑可能为体

位性低血压， 故采用调整床头角度

及升压药物进行处理”。

什么是体位性低血压？ 比如平

时我们突然从仰卧状态起身， 头会

有点晕， 这就是典型的体位性低血

压。

住院医师因患者突然发生起

身， 发生体位改变， 所以考虑了这

种低血压的可能性， 但体位改变却

不是低血压的唯一原因。

且不说医院当时通知患者家属

时， 提到过患者曾摔倒， 这就可能

导致患者内出血而发生低血压情

况。 但因医院未记录摔倒的情况，

患者家属对医院的告知电话也未录

音， 也就没了相关证据。

而在患者入院身体检查时， 医

院明确记录患者本身是有心脑血管

基础疾病的， 在护理记录单上也载

明： 20:37 分， 病人神志状况有烦

躁的情况， 这是心脑血管发生问题

的症状， 也是导致患者低血压的可

能原因。

且在医院出示的手术知情告知

书上也明确写明 “术中和术后， 患

者可能发生血便的并发症”， 这样

可能导致失血性休克从而导致低血

压。

以上情况都有可能导致患者低

血压 ， 且概率也比体位改变大得

多 ， 但住院医师在整个诊疗过程

中， 均未予以考虑， 仅考虑了体位

性低血压的可能。

诊疗应对有缺失

当然， 因为患者发生低血压的

可能原因较多， 我们不能苛求住院

医师第一时间就作出精准的判断。

但体位性低血压往往是一过性

的症状 ， 在体位调整后会迅速缓

解。 而患者在用药整整 35 分钟时

间后， 血压方才恢复正常水平， 住

院医师对此反常情况未加重视， 在

这 35 分钟内， 住院医师也未评估

其他低血压可能， 并通过采取如心

电监护、 心电图检查、 血液检查、

心肌酶谱、 精神内科检测等等医疗

手段帮助明确诊断， 而是坚持患者

是体位性低血压。

通过病程记录我们还发现， 患

者血压在恢复正常仅一分半钟后，

就出现呼之不应的状况， 这更说明

住院医师并未明确诊断出患者的病

情， 并采取合适的应对方式。

当然， 考虑到收诊患者的是消

化科， 该科医师对于患者的低血压

症状， 不一定有那么丰富的诊疗经

验。 但这家医院是有脑卒中及胸痛

中心的， 有充分的诊疗条件和诊疗

水平明确诊断、 挽救生命。 但因为

值班医师未进行辅助检查， 未能准

确判断患者的症状， 仅判断体位性

低血压一种可能， 未考虑如心脑血

管疾病等引起低血压的可能， 也未

请其他科室医生对患者进行会诊。

这些情况都说明住院医师及医院在

整个诊疗过程中存在缺失， 并且与

患者的死亡有着因果关系。

医院态度有松动

在了解完上述情况后， 我们就

与医院方面进行了谈判， 医院方派

出了消化科主任医师及专门处理医

疗纠纷的人员参与了本次谈判。

一开始医院一直抓住我们未进

行尸检这一点， 想说明因为我们未

要求尸检 ， 无法查明患者死亡原

因， 所以也无法证明医院诊疗存在

问题。

在尸检这个点上， 我们确实没

有太多辩解空间。 进一步地， 医院

说明病人本身有基础疾病， 所以并

不是因为医院诊疗不当导致病人死

亡。 明显在医疗专业上， 我们是不

可能说得过医生的， 所以我们也暂

时落了下风。

这个时候， 我们决定换一个谈

判方向， 先就医院病历资料上那些

明显的错误询问医院。

医院方面对此当然无法提供合

理的解释， 却指责我们挑一些细枝

末节出来说， 并说这些问题不会导

致患者死亡。

但是由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

病历资料对于查明医疗损害赔偿纠

纷案件的事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而在司法实践中， 也确实存在

医疗机构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的情

况， 所以病历资料上的错误， 并不

是医院所谓的 “细枝末节”。

这个时候， 医院的气势已经有

点弱了。 接下来， 我们进一步问医

院， 为什么医院未对患者采取其他

诊疗措施， 甚至未对病人采取基本

的查体， 而仅考虑了体位性低血压

这一种可能。 在这点上， 医院也无

法回避， 只得承认存在一定过错。

谈到这时， 我向医院提出了一

个之前大家都没注意到的问题： 病

程记录上是由两位医师进行复签，

两位医师是否都有执业医师资质？

医院方面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两位

医师都有的， 不信去网上查。

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医院还是

承认自己有错误的， 对赔偿的口气

也是有点松动的 ， 但在具体数额

上 ， 医院代表表示要请示上级领

导， 一星期后给我们答复。

调解获赔八万元

过了一个星期， 医院方面打电话

给我们， 说只能补偿一万元。 这个结

果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但由于孙小姐

对诉讼心存疑虑， 我们决定先申请医

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在准备调解的过程中， 我还特地

去查了两位医师的资质， 结果其中一

名医师是没有资质的 。 对此我们认

为， 抢救过程中该医师只考虑了一种

情况， 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经验不足。

当然， 由于病程记录上有另一名

有资质的医师进行复签， 所以从表面

上看， 这个诊疗行为是没有问题的。

但复签即代表在场， 不在场是不能签

字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调看医院的

监控探头， 有没有可能复签医生仅仅

只是签了字呢？

调解当天， 调解委员会的询问过

程也是咄咄逼人， 由专业医生担任的

主持人一直问我们觉得医院有什么过

错？ 这给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我

也作了充分的准备， 指出了医院形式

及实质上一些错误， 并指出其中一名

诊疗医生没有资质的事实。

最终， 医疗调解委员会接受了我

们的观点， 给出了一个评估结果， 即

医院诊疗过程存在 10%左右的过错，

并因此协调医院赔偿我们 8 万余元。

这个 “医院确实有错” 的结果， 让孙

小姐感到能够接受。

医生也是人， 而医院每天要救治

的病人又很多， 发生疏漏或差错在所

难免。 只要能实事求是地遵循司法程

序处理 ， 病人和家属也不希望成为

“医闹”。 而且如果不是自己的亲人受

到切肤之痛 、 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 谁愿意没事和医院斤斤计较呢？

而且客观上医生由于专业知识的壁

垒， 很少有人能挑出其过错。

但通过医疗纠纷的处理， 也能够

帮助医院和医生更规范地救死扶伤，

这并不是找医院的麻烦。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在律师执业过程中， 常常要面临 “翻山

越岭” 探索另一个专业领域的情况， 医疗纠纷就是如此。

某天， 朋友孙小姐找到我， 希望我帮忙处理一起医疗纠纷。

说实话， 我并不想接医疗官司。 但正因为医疗纠纷的处理面临诸

多困难， 她一下子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因此执意要求我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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